
上海静安区什么样的企业不适用简易注销程序？

产品名称 上海静安区什么样的企业不适用简易注销程序？

公司名称 申与城（上海）企业有限公司

价格 .00/件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上海市静安区共和新路3699号A1407-1408室

联系电话 13012874800 13012874800

产品详情
企业有下列八种情形之一的，不适用简易注销程序：
1.涉及国家规定实施准入特别管理措施的外商投资企业；实施准入特别管理措施的外资企业通常可能存在相关措施解除，需按照一般注销程序，向所有涉及到的行政机关办理注销、核销手续后方可办理工商注销登记。2.被列入企业经营异常名录或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的；经营异常或严重违法失信的企业，通常都存在未了债权债务、有欠税行为等，若利用简易注销程序，会给债权人造成损失，或造成国家税收损失。3.存在股权(投资权益)被冻结、出质或动产抵押等情形；股权被冻结、出质，通常意味着股东存在未了债务，而动产抵押则表明企业存在未了债务，无论那种情形，企业注销都将损害债权人的利益，因此仅能按一般注销流程办理。4.有正在被立案调查或采取行政强制、司法协助、被予以****等情形的；上述情形下，企业可以在相关行政机关结案后，通过一般注销程序办理注销登记。5.企业所属的非法人分支机构未办理注销登记的；企业注销需以分支机构清算完毕并完成注销为前提，否则，会导致债权人对该领取了营业执照的非法人分支机构所实施的行为无法追责，变相实现了逃避，因此对于其分支机构未办理注销登记者，不适用简易注销登记。6.曾被终止简易注销程序的；曾被终止简易注销程序，就表明存在债务未清结或其他情形，企业完全可以通过一般注销程序完成注销登记。所以，企业只有一次申请简易注销的机会。7.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决定规定在注销登记前需经批准的；8、不适用企业简易注销登记的其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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